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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
承
人
拋
棄
繼
承
是
否

       

及
於
身
故
保
險
金
之
研
究

蔡 

雍 

華

壹
、
前
言

人
壽
保
險
之
身
故
保
險
金
，
係
要
保
人
給
予
家
屬
之
保

障
，
故
有
身
故
保
險
金
受
益
人
之
設
計
。
身
故
保
險
金
受
益
人
之

產
生
，
有
約
定
，
有
指
定
，
亦
有
法
定
者
。
如
已
指
名
者
，
於
被

保
險
人
身
故
後
，
記
名
之
人
即
有
權
申
請
身
故
保
險
給
付
；
至
若

無
指
定
︵
或
無
記
名
︶
者
，
則
應
確
認
：
何
人
有
權
申
請
身
故
保

險
給
付
？
該
筆
給
付
是
否
應
列
入
被
保
險
人
之
遺
產
？
又
，
若
以

﹁
法
定
繼
承
人
﹂
身
分
具
領
者
，
常
有
人
以
已
拋
棄
繼
承
為
由
，

主
張
同
時
亦
拋
棄
對
身
故
保
險
金
之
﹁
受
領
﹂
。
本
文
爰
就
拋
棄

繼
承
與
身
故
保
險
金
間
之
關
係
探
討
之
。

貳
、
保
險
的
目
的
及
性
質

一
、
保
險
的
目
的

人
之
一
生
，
會
碰
到
之
風
︵
危
︶
險
，
有
生
、
老
、
病
、

死
；
其
財
產
有
受
毀
損
、
滅
失
之
可
能
；
又
，
被
保
險
人
之
行
為

或
財
產
致
他
人
︵
或
財
物
︶
受
有
損
害
時
，
又
負
有
賠
償
之
責
。

保
險
源
自
於
危
險
分
擔
，
且
為
一
互
助
性
之
經
濟
制
度
；

即
集
合
眾
人
之
資
金
，
當
於
特
定
期
間
內
，
群
體
內
之
個
人
遭

受
約
定
之
事
故
而
受
有
損
害
，
則
由
團
體
給
予
救
濟
。
其
主
要
功

能
，
在
於
減
少
心
理
上
之
不
安
全
感
或
憂
慮
。

保
險
之
經
濟
功
能
，
即
在
於
能
達
到
確
保
經
濟
生
活
之
安

定
。
是
故
，
保
險
之
主
要
功
能
，
在
於
在
於
減
少
心
理
上
之
不
安

全
感
或
憂
慮
，
即
在
於
確
保
經
濟
生
活
之
安
定
。
就
個
人
，
於
保

險
事
故
發
生
前
，
有
安
定
心
理
及
預
為
準
備
之
功
效
；
於
保
險
事

故
發
生
後
，
能
使
其
經
濟
生
活
迅
速
獲
得
補
償
。

二
、
保
險
的
性
質

1.
保
險
之
要
件
：

保
險
以
危
險
為
要
件
，
故
稱
﹁
無
危
險
，
無
保
險
﹂
。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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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
非
危
險
即
可
成
保
險
，
保
險
以
可
保
危
險
為
對
象
。
可
保
危
險

應
具
備
之
要
件
：

(1)
須
有
大
量
的
﹁
同
質
危
險
單
位
﹂
；

(2)
危
險
所
致
損
失
發
生
須
為
意
外
；

(3)
損
失
須
為
明
確
且
可
衡
量
；

(4)
損
失
機
率
須
可
有
效
預
測
；

(5)
須
有
釀
成
重
大
損
失
之
可
能
；

(6)
非
巨
災
損
失
。

2.
就
法
律
觀
點
，
保
險
是
一
種
契
約
行
為
：

(1)
一
方
須
交
付
保
險
費
，
他
方
始
承
擔
賠
償
財
物
之
責

任
，
亦
即
存
在
有
對
價
關
係

(2)
保
險
事
故
須
為
不
可
預
料
或
不
可
抗
力
者
；

(3)
一
方
須
受
有
約
定
之
損
害
。

3.
就
經
濟
觀
點
，
保
險
是
一
種
自
助
互
助
的
經
濟
制
度
：

保
險
集
合
若
干
多
數
有
遭
遇
相
同
危
險
可
能
之
經
濟
單

位
，
以
公
平
合
理
的
方
法
聚
集
資
金
，
對
約
定
的
保
險
事
故
所
致

之
損
失
予
以
彌
補
或
緩
和
，
以
確
保
經
濟
生
活
安
定
之
一
種
自
助

互
助
的
經
濟
制
度
。

參
、
保
險
之
當
事
人
與
關
係
人

一
、
保
險
之
當
事
人

保
險
法
第
一
條
﹁
本
法
所
稱
保
險
，
謂
當
事
人
約
定
，
一

方
交
付
保
險
費
於
他
方
，
他
方
對
於
因
不
可
預
料
，
或
不
可
抗
力

之
事
故
所
致
之
損
害
，
負
擔
賠
償
財
物
之
行
為
。
根
據
前
項
所
訂

之
契
約
，
稱
為
保
險
契
約
。
﹂
故
，
﹁
交
付
保
險
費
﹂
及
﹁
負
擔

賠
償
財
物
之
行
為
﹂
之
人
，
為
保
險
契
約
之
當
事
人
；
因
而
，
保

險
契
約
以
保
險
人
與
要
保
人
為
主
體
，
即
當
事
人
。

二
、
保
險
之
關
係
人

其
次
，
前
開
二
人
以
外
，
因
與
保
險
契
約
權
利
、
義
務
相

關
，
則
為
關
係
人
，
如
：
被
保
險
人
、
受
益
人
；
又
，
因
保
險
契

約
以
被
保
險
人
之
生
、
死
為
保
險
事
故
，
故
被
保
險
人
又
為
保
險

之
客
體
。

肆
、
受
益
人
之
產
生
方
式

一
、
受
益
人
之
意
義

受
益
人
者
，
按
保
險
法
第
五
條
前
段
約
定
，
即
於
保
險
事

故
發
生
時
享
有
保
險
金
給
付
請
求
權
之
人
。
此
亦
即
，
受
益
人
即

為
要
保
人
或
被
指
定
有
權
領
受
保
險
金
之
人
。

二
、
受
益
人
的
資
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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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益
人
之
資
格
，
於
法
律
上
並
無
限
制
，
自
然
人
或
法
人

均
無
不
可
，
胎
兒
亦
可
，
但
以
將
來
非
死
產
者
為
限
；
再
依
保
險

法
第
一
一○

條
規
定
，
指
定
之
受
益
人
以
於
請
求
保
險
金
額
時
生

存
者
為
限
，
至
其
人
數
，
則
無
限
制
。

三
、
受
益
人
之
產
生

(

一)

受
益
人
之
產
生
有
約
定
，
法
定
及
指
定
：

1.
約
定
如
保
險
法
第
五
條
﹁
本
法
所
稱
受
益
人
，
指
被
保

險
人
或
要
保
人
約
定
享
有
賠
償
請
求
權
之
人
，
要
保
人
或
被
保
險

人
均
得
為
受
益
人
﹂
。
約
定
之
受
益
人
，
可
為
一
人
或
多
人
即
於

保
險
契
約
登
載
其
姓
名
、
關
係
︵
或
其
受
益
比
率
︶
。

2.
法
定
即
在
沒
有
指
定
之
情
況
下
，
因
受
益
人
無
從
認

定
，
乃
依
法
律
規
定
，
將
保
險
金
認
定
為
被
保
險
人
之
遺
產
。

3.
指
定
指
定
者
，
不
登
載
其
性
名
，
如
﹁
配
偶
﹂
、
﹁
子

女
﹂
等
。

︵
二
︶
相
關
條
文
：

1.
保
險
法
第
五
條

本
法
所
稱
受
益
人
，
指
被
保
險
人
或
要
保
人
約
定
享
有
賠

償
請
求
權
之
人
，
要
保
人
或
被
保
險
人
均
得
為
受
益
人
。

2.
保
險
法
第
一
一
一
條

受
益
人
經
指
定
後
，
要
保
人
對
其
保
險
利
益
，
除
聲
明
放

棄
處
分
權
者
外
，
仍
得
以
契
約
或
遺
囑
處
分
之
。

要
保
人
行
使
前
項
處
分
權
，
非
經
通
知
，
不
得
對
抗
保
險

人
。

3.
保
險
法
第
一
一
二
條

保
險
金
額
約
定
於
被
保
險
人
死
亡
時
給
付
於
其
所
指
定
之

受
益
人
者
，
其
金
額
不
得
作
為
被
保
險
人
之
遺
產
。

4.
保
險
法
第
一
一
三
條

死
亡
保
險
契
約
未
指
定
受
益
人
者
，
其
保
險
金
額
作
為
被

保
險
人
之
遺
產
。

5.
保
險
法
第
一
一
四
條

受
益
人
非
經
要
保
人
之
同
意
，
或
保
險
契
約
載
明
允
許
轉

讓
者
，
不
得
將
其
利
益
轉
讓
他
人
。

綜
上
可
知
，
受
益
人
之
指
定
乃
要
保
人
之
權
利
，
他
人
不

得
逾
越
。

伍
、
繼
承 

一
、
繼
承
順
序

民
法
繼
承
計
分
三
章
，
共
八
十
八
條
條
文
，
另
有
施
行
法

十
一
條
，
其
中
繼
承
編
主
要
包
括
：
遺
產
繼
承
人
及
其
繼
承
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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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，
繼
承
可
採
用
的
方
式
︿
其
中
包
括
限
定
繼
承
、
拋
棄
繼
承
、

概
括
繼
承
﹀
，
遺
產
的
分
割
，
無
人
承
認
繼
承
，
遺
囑
的
種
類
及

效
力
等
。
我
國
民
法
繼
承
，
允
許
死
亡
者
生
前
訂
立
遺
囑
︿
但
必

須
合
乎
法
定
方
式
﹀
，
於
生
前
分
配
其
遺
產
，
但
不
得
違
反
特
留

分
。
如
死
亡
者
生
前
未
訂
立
遺
囑
，
則
其
遺
產
必
須
依
照
法
律
規

定
，
由
其
繼
承
人
分
配
財
產
。

依
民
法
第
一
一
三
八
條
，
遺
產
繼
承
人
，
除
配
偶
外
，
依

下
列
順
序
而
定
之
：

(

１)

直
系
血
親
卑
親
屬
；

(

２)

父
母
；

(

３)

兄
弟
姊
妹
；

(

４)

祖
父
母
。

二
、
繼
承
順
位
之
適
用

按
民
法
中
對
遺
產
之
繼
承
，
除
前
述
順
位
外
，
尚
有
應
繼

分
、
特
留
分
及
代
位
關
係
。
然
，
保
險
契
約
引
用
民
法
繼
承
，
僅

採
其
順
位
順
序
以
給
付
身
故
保
險
金
，
故
無
應
繼
分
、
特
留
分
及

代
位
等
問
題
。
晚
近
之
保
險
契
約
，
為
避
免
被
列
入
遺
產
之
憾
，

多
有
採
第
二
、
三
順
位
之
指
定
。
如
契
約
成
立
時
，
指
定
﹁
配

偶
﹂
、
﹁
子
女
﹂
及
﹁
法
定
繼
承
人
﹂
為
第
一
、
二
及
三
順
位
受

益
人
，
可
免
去
重
新
指
定
之
困
擾
。

陸
、
結
論

保
險
契
約
指
定
以
﹁
法
定
繼
承
人
﹂
為
身
故
保
險
金
受
益

人
，
今
被
保
險
人
身
故
，
則
若
法
定
繼
承
人
之
一
或
全
部
拋
棄
繼

承
，
其
拋
棄
行
為
是
否
及
於
身
故
保
險
金
？
本
文
以
為
﹁
否
﹂
，

理
由
如
下
：

一
、
首
應
陳
明
，
受
益
人
欄
書
寫
﹁
法
定
繼
承
人
﹂
者
，

即
已
指
定
，
此
與
因
無
指
定
而
由
法
定
繼
承
人
受
領
之
法
律
效
果

不
同
。二

、
保
險
金
之
用
意
，
是
希
望
照
顧
被
保
險
人
之
家
屬
，

使
其
生
活
得
以
安
定
，
若
拋
棄
繼
承
而
拋
棄
保
險
金
之
受
益
權
，

則
失
去
保
險
契
約
當
初
指
定
受
益
人
之
意
義
。

三
、
保
險
為
一
附
條
件
契
約
，
以
死
亡
險
為
例
，
被
保
險

人
身
故
，
其
條
件
即
已
成
就
，
雙
方
權
利
、
義
務
即
告
確
定
，
契

約
自
無
再
有
變
更
之
理
。

四
、
按
保
險
法
第
一
一
二
條
﹁
保
險
金
額
約
定
於
被
保
險

人
死
亡
時
給
付
於
其
所
指
定
之
受
益
人
者
，
其
金
額
不
得
作
為
被

保
險
人
之
遺
產
﹂
，
則
若
契
約
已
指
定
受
益
人
，
身
故
保
險
金
即

不
得
計
為
被
保
險
人
之
遺
產
，
從
而
若
繼
承
人
拋
棄
繼
承
，
其
所

拋
棄
者
為
對
被
繼
承
人
遺
產
之
繼
承
權
，
未
及
於
身
故
保
險
金
，

其
理
至
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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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、
按
保
險
法
五
條
規
定
，
受
益
人
之
指
定
係
要
保
人
之

專
有
權
利
，
如
因
拋
棄
繼
承
從
而
拋
棄
保
險
金
受
益
權
，
則
已
侵

犯
要
保
人
之
權
利
。

六
、
按
保
險
法
第
一
一
一
條
及
一
一
四
條
規
定
，
受
益
人

經
指
定
後
，
其
變
更
之
權
利
為
要
保
人
所
專
有
，
故
受
益
人
無
權

轉
讓(

或
變
更)

。

七
、
保
險
金
的
請
領
請
求
權
，
是
因
保
險
契
約
關
係
，
與

是
否
拋
棄
繼
承
沒
有
關
係
，
因
此
，
繼
承
人
拋
棄
繼
承
，
並
不
影

響
受
益
權
的
行
使
。︵

作
者
：
新
光
人
壽
理
賠
部
資
深
理
賠
專
員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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